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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601018     编号：临 2013－018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宁波港集团持有的舟山市衢黄港口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权收购的关联交易还须报相关监管机构核准，存在不被相关监管

机构核准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过去 12个月内不存在与宁波港集团的其他关联

交易，亦不存在与其他关联人之间发生的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衢黄港口在评估基准日与股权交割日之间产生的利润由公司按持股比例

享受。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控股股东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港集团”）持有舟山市

衢黄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黄港口”）47%的股权，鉴

于衢黄港口与公司均经营铁矿石装卸及相关业务，根据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有关同业竞争的披露及与宁波港集团于2008

年4月1日签订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中的有关承诺，公司拟以人民

币280,755,369.05元的价格收购宁波港集团持有的衢黄港口47%的

股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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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尚未就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与交易对方签署收购协议。 

宁波港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向宁波港集团收购其持有

的衢黄港口 47%股权构成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

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均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未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根据《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宁波港集团现持有公司74.45%的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266号宁波国际

航运服务中心九楼 

4、法定代表人：李令红 

5、注册资本：600,000万元 

6、实际控制人：宁波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宁

波市国资委”） 

7、宁波港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与其在业务、人员、资

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相互独立。公司与宁波港集团之间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关系。 

8、宁波港集团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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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归属母公

司净资产 

营业 

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0 4,134,471 2,960,473 2,339,053 604,182 268,705 215,626 

2011 4,122,716 3,258,832 2,572,317 700,573 303,401 246,191 

2012 4,640,282 3,568,682 2,805,114 811,612 332,673 260,566 

上述2010、2011年度的财务数据均已经宁波科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不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2012年度的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宁波港集团所持有的衢黄港口47%的股

权。衢黄港口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舟山市衢黄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住所：岱山县高亭镇人民路76 号 

（3）法定代表人：毛铁年 

（4）注册资本：45,000万元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30921000003856 

（7）发照机关：岱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8）经营范围：港口公用码头及码头相关设施投资、建设（涉

及资质凭有效资质经营）。 

2、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衢黄港口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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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衢黄港口历史沿革概要 

衢黄港口成立于2006年8月5日，初始注册资本2亿元。成立时股

东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6,000 30%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50% 

舟山市港口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2,000  10% 

岱山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2,000  10% 

合 计 20,000 100% 

2012年12月，衢黄公司股权进行了调整，调整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2,950  51%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21,150  47% 

岱山县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900  2% 

合 计 45,000  100% 

衢黄港口建设、经营的宁波—舟山港衢山港区鼠浪湖矿石中转码

头工程项目已于2012年7月23日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目前正在

开展港口建设前期工程。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因为该工程项目目前正处于建设阶段，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2013]535号》，衢黄

港口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截至2012年12月31日，衢黄港口的资产总

额为107,701万元、资产净额为45,000万元，2012年全年实现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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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0、净利润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0；2012年第四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0、净利润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0。 

四、交易价格的确定 

（一）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元评估”）于2012年11 

月28日出具了《舟山市衢黄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

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2]149

号），以2012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衢黄港口

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进行

了评估。评估结果为：资产账面价值881,018,780.56元，评估价值

1,028,370,629.60元，评估增值147,351,849.04元，增值率为16.73%；

负债账面价值431,018,780.56元，评估价值431,018,780.56元；股东

全部权益账面价值450,000,000.00元，评估价值597,351,849.04元，

评估增值147,351,849.04元，增值率为32.74%。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系对全资子公司舟山五鼎大型预制构件有限公司的投资，账面价值

16,000,000.00元，评估价值25,729,789.04元，评估增值9,729,789.04

元，增值率为60.81%，主要系人工、材料等市场价格上涨以及考虑

了适当的项目投资利息和利润使子公司在建工程项目评估增值所致；

在建工程均系土建工程，为宁波—舟山港衢山港区鼠浪湖矿石中转码

头工程项目，账面价值766,382,885.50元，评估价值903,785,060.00

元，评估增值137,402,174.50元，增值率为17.93%，主要系评估基

准日人工、建设材料等市场价格上涨以及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评估时对

资本化利息予以重新计算并考虑了适当的投资利润所致。 

（二）交易价格 

就本次关联交易，公司参考了坤元评估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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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舟山市衢黄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2]419 号），

拟以人民币 280,755,369.05 元的价格收购宁波港集团持有的衢黄港

47%的股权。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价格尚须取得宁波市国资委的核

准。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的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公司拟以人民币

280,755,369.05 元的价格收购宁波港集团持有的衢黄港口 47%的股

权。本次股权收购的关联交易尚待报相关监管机构核准后签署正式协

议，有关协议的具体事项公司将予以持续披露。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宁波港集团于 2008 年 4 月 1 日签订了《避免同业竞争协

议》，宁波港集团在协议中作出承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如果宁波

港集团或其附属企业发现任何与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

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应立即书面通知公司，并尽力促使该业务

机会按合理、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公司或公司附属企业。 

2013 年 2 月 4 日，公司接到宁波港集团《关于拟转让我集团所

持有的舟山市衢黄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47%股权的函》（甬港函

[2013]3 号）。2013 年 2 月 16 日，公司以《关于拟同意受让舟山市

衢黄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47%股权的复函》（甬港股份函[2013]3

号）同意该收购事宜。 

本次关联交易的完成可以有效避免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

竞争，促进公司持续健康规范发展。同时，通过收购衢黄港口部分股

权，可以深入推进公司参与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充分享受新区发展成

果,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矿石运输体系，增强上市公司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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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 

七、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关于本次公司收购衢黄港口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在审议该议案之前，已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提交公司独立董

事审阅通过。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在宁波港大厦 4 楼会议中心召开了第

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港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舟山市衢黄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经过对有关资料的审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上述关联

交易可以有效避免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促进公司持续健

康规范发展，同时可以深入推进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建设，也有利于

进一步完善公司矿石运输体系，增强上市公司综合竞争力。本次交易

定价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在宁波港大厦 4 楼会议中心召开了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舟山市衢黄港口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由公司以现金

280,755,369.05 元人民币向宁波港集团收购其持有的衢黄港口 47%

股权。董事会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李令红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四）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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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

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董事会及关联董

事违反诚信原则，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认

为本次关联交易可以有效避免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促进

公司持续健康规范发展，同时可以深入推进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建设，

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矿石运输体系，增强上市公司综合竞争力。

本次交易定价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审批权限

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属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的

价格已经评估机构评估，并已报请宁波市国资委核准。 

（五）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其他审议和核准程序 

由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权收购关

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还须取得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实施。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公司从 2013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与宁波港集团的其他

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不存在与宁波港集团需要特别说明

的历史关联交易。 

九、关联人补偿承诺函 

宁波港集团就本次关联交易利润补偿问题未作出补偿承诺。 

十、报备文件 

（一）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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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审议意见 

（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四）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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